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鲁新广发〔2016〕30 号 

 

 

 

山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
关于转发新广电发〔2016〕196 号文件 

加强微博、微信等网络社交平台传播视听节目 
管理的通知 

 

各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，省直网络视听节目持证机构： 

现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《关于加强微博、微信等网络社

交平台传播视听节目管理的通知》（新广电发〔2016〕196 号）

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 

各市文广新局要按照《通知》要求，会同相关部门对本区域

内利用微博、微信等各类网络社交平台传播视听节目的情况进行

 

 

 

 

 

 

山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文件
 

 

 

 

 



 

 

全面排查，并组织对不符合要求的网络社交平台立即进行整改。

省直网络视听节目持证机构要认真做好本单位网络社交平台传

播视听节目的自查工作，对不符合要求的行为要立即进行整改。

各单位排查、自查和整改情况于 12 月 9 日前报省局网络视听节

目管理处。 

    联系人：刘斐，电话：0531-85036125，传真：0531-85036453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山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

2016 年 11 月 24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山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办公室            2016 年 11 月 24 日印发 










